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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研究主旨，首先是透過一手檔案的交互檢證與運用，針對國府高層決策者蔣中正與陳誠在

1950 年代先後推動《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的決策與立法過程重新進行

研究，藉以挑戰並推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那套關於「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

的歷史論述及其架構； 

其次則透過此歷史論述的重建，重新掌握當時國家―社會架構下不同行動者在重大政經決策過程

裡的複雜競合關係，以挑戰過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對 1950 年代國府政權性質及其與臺灣社會

的關係，所習於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架構假定，並分析當時不同行動者（高層決策者、技

術官僚、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等）捍衛其自身立場所建構的論述及其實質影響； 

最後則透過重新掌握農地與市地改革各自制度變革的內涵，探討在此階段制度改革所奠立的架構

基礎，提出應從「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分析視角，重新評價 1950 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對臺灣戰後

空間發展模式與治理體制危機的長期性影響。 

關鍵字：空間治理危機；農地改革；市地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蔣中

正；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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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ing use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data, through detailed cross-validation, the thesis aims 

to re-explore the policy-making and legislation processes of "The Land-to-the-Tiller Act"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Land Rights Act" which both were promot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Chen Cheng 

from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1950s. 

By doing this, first of all, the thesis challenges the stereotypical discourse of the "successful rural land 

reform and unsuccessful urban land reform" hold by both th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antagonists;  

Secondly, it focuses on the complex 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actors 

(policy-makers, technical bureaucrats, local elites, and land lords) involved in the key policy-making 

procedures to overturn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strong/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vs. weak/repressed 

society" in the 1950s shared by contemporar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antagonists;  

And lastly, it proposes a bifocal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a "dual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lands" to 

re-evaluate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the land reforms in the 1950s to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risis of Taiwan in the Postw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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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問： 

1950 年前後大陸上國共內戰的情勢底定，國府幾近全線潰敗，隨後中央政府與百萬軍民陸續迫遷

來臺，倚仗臺灣海峽為天險，隨即展開「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長達數十年內戰延長的隔海對峙。

戰敗迫遷來臺後的國府在 1950 年代苦思勵精圖治，全面從事黨、政、經、軍各項的組織與事務改革

工作，以求建設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最後基地。總統蔣中正在 1950 年 5 月的其中一天日記裡，便

記道：「以臺灣為新生力量，建立臺灣為三民主義實行之模範省，以政治、經濟的成果，為反攻大陸

恢復民國之基本武器，來與共俄鬥爭，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秦孝儀，2002：134-135）。」 

而當時國府所推動的各項政經改革措施裡，「土地改革」是其中同時兼具政經改革意涵，並作為

「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隔海進行現代中國領導與發展路線競爭的重要改革事件，因此在當時國

府對內、對外的政治宣傳都具有重要而關鍵的歷史定位。其實國府在 1950 年代初期推動的「土地改

革」工作，在前後一年間分別推動了農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與市地改革（都市平均地權）兩項重要

的改革，而在官方論述被視為「迅速且成功推動的農地改革」，不論是在當時官方的政治宣傳，或是

後來長期官方論述的歷史書寫，幾乎都被視作為戰敗迫遷來臺的國府在臺灣初步站穩陣腳，勵精圖治

進行改革，重新出發的起點。 

然而在官方論述的定調裡，被視作「未完成的市地改革」，之後在官方對 1950 年代作為一個大改

革時代的歷史書寫裡，往往則是被輕描淡寫帶過，甚且略而不提。以至於在當下臺灣社會的普遍認知

裡，當我們談起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時，一般大眾會對所謂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

者有其田」等農地改革政策朗朗上口，然而卻對就在同一階段推動的「實施都市平均地權」瞭解極其

有限，從而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在當代臺灣社會的語境裡幾乎成為「農地改革」的同義詞。 

連帶的在官方論述的歷史解釋裡，一般會將當時能夠迅速且成功推動農地改革的原因，描述為來

自於國府高層痛定思痛的改革意志貫徹，並獲得廣大農民階層的擁戴支持，及開明的本省地主階層審

時度勢下的全力配合，但是官方論述卻無法對在同一階段推動而「未完成的市地改革」，為何在相近

的歷史情境與改革條件下卻未能貫徹實施，提出一套自圓其說的合理解釋。 

在 1980 年代末期後，因長期以來的威權統治體制逐漸鬆動，反對運動逐漸興起之後，開始有大

量的反對論述對過往官方論述所建構 1950 年代「土地改革」的歷史敘事進行研究、批判與反省。然

而反對論述雖企圖採取批判的視角重寫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史，但卻在未能扎實的透過一手資料與

檔案的歷史研究基礎，因此只能高度承襲了過去官方論述對「成功的農地改革」與「未完成的市地改

革」的基本歷史敘事架構與評價，而僅是透過在解嚴前後逐漸興起對戰後國府政權性質的通說假定，

採取一套所謂「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替代性詮釋架構，來重新解釋 1950 年代國府推動土地改革

的成因與敗果。 

不太令人意外的是在承襲官方論述對土地改革的基本敘事架構下，反對論述基本上也將重寫 1950

年代土地改革史的焦點與重心放在「農地改革」部分，他們強調國府在大陸時期並未曾真正想推動農

地改革，但卻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臺灣卻亟欲盡速推動農地改革，背後主因來自於這個外來政權要確

立其在這個最後基地的統治基礎，而其背後也隱然同時帶有打擊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的目的。而

這個外來政權之所以能夠在臺灣迅速且成功的推動農地改革，主因則是來自於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



層在先前經歷二二八事件與大中戶餘糧收購的雙重政經打擊下，不但早已轉趨弱體化，不是已退出政

治場域，就是畏懼對公共政策事務表態，因此在面對這個外來政權強勢主導推動下的農地改革只能被

迫接受， 

反對論述在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替代性詮釋架構下，對農地改革的結果影響部分，較

官方論述的評斷更往前走了一大步，過去在討論農地改革對本省地主階層的影響時，官方論述往往僅

會強調農地改革作為農工資本移轉的正面效果，進而促成傳統的農村地主階層往現代工商資本家轉型，

然而在反對論述的評斷部分，由於他們透過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分析概念的尖銳對比，因此

在對農地改革的結果評價上，則是會強調農地改革對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產生再一次的瓦解性打

擊效果，並進而促成傳統地主階層的逐步瓦解。 

部分市地改革的研究者也跟隨反對論述對於農地改革的翻案解釋，在「弔詭的延續」著對「成功

的農地改革」之論述基調與分析架構，便純粹以最後立法院所通過《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的法案

內容做為分析基礎，從假定「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的政治權力提升」，及「外省黨政菁英的利益

本土共生化」的角度，進一步開展對這場「失敗的市地改革」的歷史推斷與評價。 

然而「弔詭的延續」的歷史詮釋架構卻產生內在推論邏輯的嚴重矛盾，因為若如反對論述評價農

地改革的結果，傳統地主階層在推動農地改革前本已趨弱體化，而在國府強勢推動農地改革後，地主

階層再次遭逢瓦解性的打擊，而使得地主階層更是逐漸趨於崩解。那為何這個早已弱體化，而在 1953

年只能被迫接受農地改革的傳統地主階層，卻竟隨即可在 1954 年獲得政治權力的大幅提升，並有能

力迫使過去這些反對論述研究者眼中，這個在 1950 年代擁有極強政策自主性的外來政權必須對地主

階層的利益做出退讓，進而導致隔年市地改革的失敗？ 

筆者認為不論是過去官方論述裡一直無法解釋在同一階段推動的改革，為何農地改革能夠迅速獲

得成功，而市地改革卻只能是長期未竟的改革志業；又或是者是承襲官方論述對農地與市地改革的基

本敘事架構與評斷，而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替代性詮釋架構，而在 1990 年代後逐漸成為主

流的反對論述，在解釋農地與市地改革成敗之辨時所產生的內在矛盾。主因皆來自於他們對當時國府

政權性質與自主性的共享假定，亦即國府政權在 1950年代初期推動各項改革時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性，

而在當時國府進行黨務改造運動後，主要採取「以黨領政」方式來強勢的推動各項政治決策與實施，

然而當他們採取這個基本假定，並企圖藉由「成功的農地改革」的歷史事件，回頭證成這個假定，卻

在面對隨之而來「失敗的市地改革」時，產生無法提出合理解釋的困境與矛盾。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與發問，首先在於透過豐富一手檔案資料的交互檢證與運用，挑戰並推翻過

去官方與反對論述所共享的那套關於「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的政策研議與立法的

歷史敘事架構；其次則是透過筆者對農地與市地改革決策過程的歷史敘事重建，重新理解與掌握當時

國家―社會在重大改革決策上的互動關係，以挑戰過去官方與反對論述共享對於 1950 年代國府政權

性質某種「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概念假定，並分析當時不同行動者（高層決策者、技術官僚、本

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等）捍衛其自身立場的政治論述及其實質政治影響力，及他們在政治決策結構

裡的互動關係；最後則是透過重新掌握農地與市地改革各自制度變革的內涵，建立這個階段農地與市

地改革的內在制度架構聯繫，提出「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分析視角，重新評價 1950 年代的土地制

度改革對臺灣戰後空間發展模式與治理體制危機的長期性影響。 



二、使用檔案資料： 

本文所使用的檔案史料，在數位典藏資料部分，將以現由國史館典藏並已開放使用的「陳誠副總

統檔案」、「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為主，並輔以臺灣省諮議會所藏的「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

而在當時農地與市地改革法案的審議與討論資料運用部分，則包括立法院院會審議階段的《立法院會

會議速紀錄》、《立法院會議議事日程、議事錄》、《立法院公報》等三類官方刊物的相關資料，臨時省

議會的討論記錄部分，則參考當時由臨時省議會根據歷次大會會議記錄所彙編的《臺灣省臨時省議會

大會專輯》；有關當時國民黨黨務系統的相關討論記錄，除了參酌高層決策者蔣中正、陳誠的個人檔

案、日記與回憶錄外，則輔以當時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輯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彙

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四十一、四十二年度反共抗俄

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等三套會議記錄彙編。 

官方出版刊物部分，則包括當時直接參與或協助推動的相關官方機構（如農復會、省府地政局等

等），在 1950 年代推動改革工作期間所出版的工作報告與資料彙編；而在當時作為實際參與推動改革

工作的高層決策者、技術官僚與本省政治菁英等的個人看法部分，則是輔以這些親身參與者的日記、

回憶錄與訪談記錄等相關資料，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後來由秦孝儀等人根據蔣介石日記及其個人檔案

所彙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及陳誠在生前口述，在近年由國史館重新編輯出版的《陳誠先

生回憶錄－建設臺灣》，最後則是包括當時作為本省地主階層指標性人物的林獻堂，在近年由其後人

蒐集後全數捐贈，交由中研院臺史所進行編註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在呈現與分析不同改革方案

之間的論爭時，除了參考前述相關檔案資料外，也同時輔以當時相關參與者在幾份重要刊物（《土地

改革》、《中國內政》、《臺灣建設月報》等）所發表的相關文章作為參考。 

三、主要研究結論： 

（ㄧ）、重建戰後初期農地與市地改革的歷史論述與解釋： 

本文透過重建國府在 1950 年代的臺灣，所推動農地與市地改革決策與立法過程的歷史論述，挑

戰並顛覆了過往主流反對論述所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的分析架構，解開了過去在此架構下共

享「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歷史敘事與解釋的內在侷限與矛盾，重新提出與過去官

方與主流論述的認知截然不同，一套「妥協的農地改革」與「潰敗的市地改革」的歷史論述。 

筆者指出儘管高層決策者如總統蔣中正和院長陳誠因其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經驗，及仍處於「國共

內戰延長」的路線之爭的歷史情境，而在 1950 年代初期將推動農地改革視作為其「國民革命計劃」

裡的重要改革課題，然而戰敗迫遷來臺後的國民黨與國府，雖經歷過 1950 年初期的黨務改造運動，

但實際上仍絕非過往主流論述所假定的，從而轉變為一個高度有紀律「以黨領政」的集權式領導的政

權，因此儘管國民黨黨政高層的決策者對此項重大改革政策已達成共識，並對外公開宣示其選擇的路

線方案，但在國民黨和國府內部的黨政人士與技術官僚之間，卻仍因個人看法或專業立場之不同，而

在立法過程裡對改革方案的路線選擇產生高度分歧與爭論。 

同時筆者也進一步顛覆過去社會科學與臺灣社會主流論述的認知假定，主流說法認為本省政治菁

英與地主階層基本上從戰後初期便在國民黨政權所建構的二重侍從主義的權力結構下，長期被排除在

政治決策核心之外，因而對此項高度涉及自身權/利的改革課題，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強勢推動下只



能被迫接受，因而農地改革能夠迅速且成功推動，並對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再次造成瓦解性的打

擊。筆者則指出這是由於主流論述往往在「強國家」的分析架構下，進而採取「強中央」與「弱地方」、

「強外省菁英」與「弱本省菁英」的政治權力結構假定，進而推斷包括位於省與地方縣市的本省政治

菁英，在當時並無力影響中央政府層次的政經決策。 

筆者透過農地改革決策與立法過程的歷史研究，具體指出戰後初期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在關

乎自身利害的政策與制度改革課題上，他們早就有意識的以臨時省議會作為抵抗動員體制的發動中心，

透過有組織性的全省政治與社會動員，且時不時的挑動著從二二八事件以來本省人/外省人潛在的緊

張關係，並配合著國府高舉「反共抗俄，建設臺灣」的政治宣傳下，發展出了「維穩保臺，臺人治臺」

的政治論述為基調，迅速且成功的建立起一套「從地方包圍中央」的政治動員、抵抗與協商模式。迫

使當時的國府高層決策者在內憂、外患夾擊的窘境下，連原先作為「國民革命計劃」一環的農地改革

也只得選擇做出退讓，最終使農地改革只能淪為一個「名稱不能修改，原則可以討論」的妥協方案！ 

而延續前一階段妥協農地改革背後所呈現當時的政治權力結構及協商模式，在隔年緊接而來推動

的「潰敗的市地改革」，則更進一步突顯了國民黨與國府黨政高層當時在面對內部與外在政治壓力合

流時的無力。相對於農地改革，國府高層對市地改革並不重視，且未能明確掌握改革方案的實質內容

與實施進程，雖然部分外省籍的規劃技術官僚最初曾提出了一個相對帶有進步性的改革方案，但之後

由於在行政院與立法院掌握實質內容決策權的外省黨政菁英，明確與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進行政

治結盟，而使得國府在推動市地改革階段，相對於先前推動農地改革時，在「裡外上下」都面臨全面

性的反對壓力，這促成了國府高層最後對改革方案的實質內容，近乎等於完全放手交由反改革者聯盟

來主導進行修改，而讓此階段推動的市地改革，最終成為一個「法案限時通過，內容存而不論」的有

名無實改革方案。 

（二）、解構當前主流的支配性論述及其後： 

從前述顛覆主流反對論述之農地與市地改革的歷史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應檢討與反省的，是在

主流論述背後採取的那套從 1980 年代末期伴隨著反對運動所興起，將戰後國民黨政權定調為一個強

勢的外來政權，並且假定其統治形態是「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然而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此

期間卻是長期備受壓抑的分析架構假定，及當此架構在 1990 年代後隨著批判與清算黨國的論述與政

治氛圍，逐漸取代過去帶有「神話宣傳性質」的官方論述成為主流說法後，其廣泛對諸多領域與議題

研究的深遠影響。 

主流論述過去以「外來政權」的概念假定為國民黨政權的決策及其治理機制定性，並延續著國府

自己對 1950 年代黨務改造運動的論述，進一步形塑出一幅後來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是由最高決策者

（如蔣中正、陳誠與黨中常會等機制）透過黨機器指導重大政經決策的「以黨領政」之歷史圖像，而

同時配合著對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土地改革」、「地方自治選舉」等重大事件的分析作為佐證，

強調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戰後初期便被外來的國民黨政權一舉消滅、整肅或收編，接著提出所謂「二

重侍從主義」的政經權力結構分析，從而順利的將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擺置於政治權力分析架構的邊

陲。 

筆者認為主流論述從「政權化」與「黨派化」角度所建立的「強國家」與「弱社會」分析架構假



定，存在著分析與論述上的便利之處及其內在所具有的問題，其便利之處在於透過對國民黨外來政權

的定性，及將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的弱體化狀態，並被國民黨政權有效的長期擺置於權力結構邊陲作

為預設條件下，爾後相關領域與議題的各類研究，基本上是搭在這個基本架構假定上進行的，如此一

來既不需細緻的掌握與分析黨國政權裡頭黨政人士與技術官僚在各項政策與制度議題上複雜的衝突

與對立關係及其影響，僅需將其相關政經決策與作為，簡化的歸因到對援引黨國政權定性的概念分析

（或略作修正）；二則是進而得以取消對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戰後國府政權治理機制中的角色與影

響之分析必要。 

然而透過本文對戰後初期農地與市地改革的研究，可進一步檢討過去主流論述分析架構所具有的

問題及其限制，首先是對「以黨領政，黨國體制」的政權定性概念的挑戰：透過本文研究，可看到過

去主流論述採取「以黨領政，黨國體制」定性概念的粗糙，及其與當時現實政經決策與政治運作的高

度落差。意即來臺後的國府即便經歷了 1950 年的黨務改造運動後，實際上黨機器仍不具有真正全權

掌控國家發展與政經決策的實質權力，因此即便蔣中正與陳誠能夠透過掌握黨機器運作，從旁對行政

院與立法院的黨籍技術官僚與立委施加影響，以便盡量協助其所欲推行的政策與制度改革，然而當時

黨機器所做決策都不對行政與立法兩院具有實質與絕對的約束與影響力，而僅具有一定程度的牽制效

果。因此筆者認為，在當時決策的政治運作關係中，黨機器與行政、立法之間的互動關係比較接近所

謂「以黨輔政」的狀態，而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黨籍技術官僚與立委，相對高層決策者與黨機器仍具有

其個別立場與自主能動性，其實際運作狀態實較過去簡化的「以黨領政」概念假定來得複雜，並無法

以粗糙的「黨國體制」概念進行套用； 

其次則是必須解構「高層決策者―技術官僚」的發展論述：延續著前述對「黨國體制」概念的批

判，進而要指出的是，正是因為過去主流論述對國民黨政權採取「以黨領政，黨國體制」的「強國家」

假定，因此相應的隱然得接受在臺灣戰後發展過程裡，重大政經決策的形成主要來自於「高層決策者

―技術官僚」互動配合下的決定，因此也很難真正的挑戰或重構對戰後臺灣政經發展的歷史論述。而

本文研究則指出當時高層決策者、國民黨黨政人士與不同專業系統技術官僚間的高度分化，並且本省

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決策過程裡的重要影響，從農地與市地改革的例子，我們可看到高層決策者（如蔣、

陳）在決策過程裡，非但相當程度受到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組織性政治動員的制衡，甚且無法擺平黨

內不同立場黨政人士的歧見，及統合不同專業系統技術官僚間的不同看法。因此筆者認為，當我們在

分析臺灣戰後特定事件與制度決策時，不應粗糙的將「黨」、「國」視為整體，而應細緻的分析高層決

策者、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黨政人士與不同專業系統技術官僚之間複雜的競合互動關係，而必須指出的

是，正是因為過去主流論述對國民黨政權（及高層決策者與技術官僚）粗糙的分析假定，及援引此架

構繼續發展的相關研究，進而造成即便是現在我們其實不論對戰後國民黨政府與機器及其治理的實際

運作，或是對不同技術官僚系統之間競合的掌握和分析都極其有限； 

最後是對「二重侍從主義」的政經權力結構假定的顛覆：因為過去主流論述透過二二八、土地改

革與地方自治等戰後初期重大事件做為分析佐證，對位處於省與地方層級的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採

取其長期受到國府政權刻意有效的擺置於權力結構邊陲壓抑的假定，並在對國民黨政權採取「以黨領

政，黨國體制」的「強國家」假定下，進而取消對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在研究戰後國府政權治理與臺

灣戰後發展時的分析必要性。然而本文透過農地與市地改革的歷史研究，提出例如像是省府委員與重

要廳處長、臨時省議會與地方縣市層級政治菁英，在當時政經決策過程的戰略位置與實質影響，並指



出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當時其實已有意識與有組織性的透過占據上述權力結構位置，並有效的進行全

省性的政治動員，並再與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外省籍黨政人士與技術官僚進行策略結盟，積極且有效的

影響和介入國府政權在戰後發展過程裡的重要政經決策。筆者認為這也突顯了過去主流論述省略對本

省菁英與地主階層和國府政權治理機制互動關係時，在分析上所存在的嚴重問題，這既造成我們在認

識與分析戰後國府政權治理與臺灣戰後發展時，對具有實質且重要影響的省與地方層級政經運作的分

析空缺，同時免除了對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戰後延續、轉型與動員的研究、分析與批判（同時這也

與省與地方層級檔案資料的保存、開放與研究問題，在當下普遍受到各領域學術界忽視的真實狀態有

直接關連）。 

筆者認為這個分析架構的建立及伴隨而興起的反對論述，其歷史根源與其在 1980 年代末期正式

推出，爾後從 1990 年代至今邁向主流化的歷史過程裡，這一方面與源起於戰後初期本省政治菁英策

略性的抵抗論述有其「同源變體」的歷史性聯繫與呼應，也有從屬於臺灣戰後長期歷史發展脈絡下的

政治與社會基礎，及其作為當時反對運動集結社會力量共同來抵抗與挑戰國民黨政權的現實政經論述

鬥爭意義。然而透過本文對戰後初期農地與市地改革的研究與分析，也突顯了這個隱含著「政權化」

與「黨派化」概念為內核的分析架構假定，本身在對臺灣戰後歷史發展的諸多認識與解釋所展現其不

同程度的內在侷限與矛盾，並且此分析架構對當代諸多研究領域與政策議題的負面深遠影響，在某種

意義上也奠下了 1990 年代至今臺灣社會在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議題討論時產生嚴重黨派化對立的惡

性循環困境。 

筆者認為以本文透過扎實歷史研究的取徑作為論述與分析的基礎，進而顛覆過去在此分析架構裡

占有初始且關鍵地位的農地與市地改革歷史論述，及其過去對戰後國府政權與臺灣社會（特別是本省

菁英與地主階層的角色）的分析架構假定，這應促使我們透過各個層面、各項重要議題的重新深入探

究，更全面的檢討過去官方與反對論述在不同歷史情境與政經目的下，所共同企圖掩蓋的戰後歷史發

展過程與問題，並藉此重新理解與掌握戰後國府的政權性質及其治理機制，並且重新指認與批判性的

清理本省政治菁英與地主階層在此歷史過程裡，作為政權統治的協同參與者的歷史角色。筆者認為這

不但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臺灣戰後發展的歷史認識、解釋與分析，同時也將有助於透過從重新開展歷

史、制度與政策的視野，衝撞當前公共政策、國家發展論述與知識社群，陷入「政權化」與「黨派化」

對立爭辯的僵局與困境，推動公共討論往另一個階段邁進。 

（三）、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制度與政治結構根源及其後續研究開展： 

此外，在主流論述的論述與分析架構裡，對「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在推動過

程與結果評價上往往是採取對立與矛盾的解釋，然而在他們的分析架構裡，這兩個前後推動的改革在

制度性影響的評價上卻竟是獨立而互不產生關聯的。而筆者延續前述從重新理解當時政治權力結構與

互動模式的歷史視角，以對此階段改革從妥協到潰敗的論述重建為基礎，在本文明確指出過去主流論

述將農地與市地制度改革分立的理解架構，將使我們無法適切掌握與評價 1950 年代這個階段的土地

制度改革，對後來土地制度架構與政治權力結構所產生的長遠影響，及進一步分析這兩個制度改革間

產生的內在聯繫，如何偶然的打造出「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歷史與社會基礎，從而奠下了臺灣戰後

空間發展模式與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 

筆者指出原本即以「兼顧地主」作為推動原則的農地改革，在擬定之初便已排除了適用於耕地（水、



旱田）以外的其他類型生產用地，而使得傳統地主階層以「土地」作為基礎的政經結構優勢得以獲得

重要的維繫，此外在改革方案的研議與推動過程裡，我們也可看到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透過一連串的

政治動員與抵抗，進一步要求擴大各類型免徵耕地的條件與範圍，而其中又以已明確認知到都市計劃

範圍內的耕地，緊接著作為潛在都市建設用地的龐大經濟利益，而在推動過程裡一路積極爭取，為其

中的關鍵。妥協而維穩，並「兼顧地主」的農地改革，實際上對傳統地主階層的政經基礎衝擊有限，

在農地改革推動之後，大部分的地主階層反而得以透過前述保留的各類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基礎，進一

步向都市地主或是工商資本家轉型。 

而妥協的農地改革方案是以共有出租耕地的全面強制徵收為其主要內容，透過「限田不限佃」的

方式，將原本分散在諸多共有小地主手上極其零碎的耕地所有權，由國家予以暫時接收與清理，而後

便隨即轉入現耕佃農的手上，這使得在當時約有半數的現耕佃農得以迅速轉化為新興小自耕農階層。

然而更關鍵的，是在消滅共有出租耕地的共有所有權與業佃關係，並創造新興小自耕農階層的同時，

也確立了此類型農地所有權的明確化與私有化，而在制度設計本身允許變更與交易的規範下，並同時

配合當時都市計劃建設用地供給不足與戰爭動員狀態下的空間疏散政策，隨即配合著都市發展與擴張

的路徑，在都市近郊的區域迅速發生大量農地變更為都市與工業建設用地的趨勢。因此筆者認為 1950

年代這個妥協農地改革的制度影響效果，實際上是透過農地所有權的清理與確立，及配合建立起一套

農地可作為潛在的都市建設用地的制度規範，從改革推行之初，便已奠下了後來「農村自耕農與都市

地主複合體制」的社會基礎。 

而在前一階段妥協的農地改革下，不論是仍保有相當農地所有權的傳統地主階層，或是剛獲得完

整農地所有權的新興自耕農（作為潛在的都市小地主），都使得國府緊接著要推動的市地改革，在當

時的政治結構與社會基礎上都面臨更龐大的阻力。而在外省籍親地主派與本省地主階層的結盟主導修

正下而潰敗的市地改革，選擇將「實施都市平均地權」與「實施都市計劃範圍」建立強制連帶的制度

關係後，進而在 1950 年代中期更為確立了「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基礎。 

筆者認為這個「城鄉土地雙軌制度」，是以在妥協的農地改革階段確立了現代化的農地所有權，

及潰敗的市地改革階段確立都市計劃範圍外的土地不受地用、地權與地稅的管制制度基礎，並配合當

時在戰爭動員狀態下政府有計劃性的防空疏散政策，使得 1950 年代前後因政治性遷移由大陸來臺的

百萬軍民、自然增加的新生人口、及初始發展的基礎農工業等因素，所產生的住宅與工業建設用地需

求，因為疏散政策、土地制度與政治結構等多重因素的導引，使得這些需求開始逐步向都市計劃範圍

外的「非都市土地」上任意擴張，而形成了臺灣戰後這個階段在尚未工業化前的「強制性都市化」的

空間發展與土地開發模式。 

從空間治理體制的角度來看，這個無計劃且不受管制的空間發展模式，促使了在此時期農地任意

變更為市地的惡性土地開發型態，並且因這些「非都市土地」開發的變更與交易行為不受「都市土地」

制度的相關規範，而實質上造成了土地增值利益漲價歸私的事實。然而在開發成為既成事實後，政府

的公共基礎建設卻又得被迫跟著實質開發地區的路徑追趕，卻使得土地利益的增值多數進了私人地主

口袋，而無法正向循環的作為政府投入都市建設與住宅開發的穩定財源，而這個不斷被推遲的計劃開

發職責，與仍得提供基礎建設所產生財務惡性循環，則成為臺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 

但是筆者必須指出這個土地開發模式及其伴隨而生的空間治理危機，在 1950~1960 年代是以犧牲



計劃性的空間發展與居住品質，還有造成政府公共建設財務惡性循環為基礎，卻意外的在某種程度上，

有效緩解了當時政府部門無法提供充足都市建設與住宅用地提的困境，及藉由這個不受管制的私人土

地開發型態為基礎的開發模式，提供了接下來臺灣在 1950 年代末期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時，各項工

業建設與開發所需要程序簡便，且價格低廉的土地要素。 

也就是說以國府在 1950 年代初期先後推動妥協與潰敗的改革所建立的土地所有權與空間開發制

度架構基礎，某種意義上反而成為後來在 1950年代末期以降臺灣中小企業得以發展的重要背景條件。

筆者認為既有關於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住宅建設的領域裡，尚缺乏關於戰後初期土地所有權與開發制

度架構，和經濟發展型態與住宅建設模式間的相關研究，這也是後續研究在本文關於「城鄉土地雙軌

制度」的研究基礎上，下個階段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課題。 

然而在 1960 年代中期後，這個在 1950 年代初期便奠下的制度架構所產生的內生性危機效應逐漸

擴散與顯露，這也使得國府高層與規劃技術官僚開始思索如何面對這個問題，逐步進行大規模的具體

調查與研究，希望透過新一波的制度改革與規劃實踐，回應這個從 1950 年代中期確立的「城鄉土地

雙軌制度」，所造成農地變更為市地的不受管制，城鄉用地爭議問題，及公共建設財務惡性循環的空

間治理危機。 

因而開始陸續推動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改革與規劃實踐，包括像是「限制建地擴張」、「管制都市

計劃外建築」、「鼓勵開發山坡地與海埔新生地」、「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追趕式的大量劃設都

市計劃區」、「全面實施平均地權」等等，然而國府與規劃技術官僚在 1960 年代中期~1970 年代所逐步

推動的這些制度改革與實踐，究竟是解決了這個制度架構的內生性危機，亦或者是在當時土地開發與

龐大經濟利益已高度掛勾下的政經權力決策與運作結構裡，再度促成這個「城鄉土地雙軌制度架構」

進入另一個階段的制度轉型與運作模式調整，這仍有待後續研究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廓清 1960

年代後至今，這個空間治理體制的危機根源與後來臺灣戰後長期政經結構與城鄉空間發展模式的具體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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